
《肉类食品加工机械 术语》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

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2〕17 号），计划号

20220204-T-607，项目名称“肉类食品加工机械 术语”进行制定，由全国食品

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1）归口，主要起草单位：嘉兴艾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项目周期 22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2年 4月 22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家标准计划后，为了更好

地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以下简称“标委会”）采用公众号等形式向全社会征集起草单位。征集起草

单位期间，艾博肉类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成都大学、江苏大学、嘉兴学院等主动申请参

与起草工作，秘书处综合考虑后决定吸纳上述单位参与本标准，并于 2022 年 5

月 16日成立了由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组成的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5月 27 日，标委会采用网络会议形式组织起草工作组召开国家标准

计划项目启动会。会上，起草工作组就项目工作计划、人员分工、标准大纲等内

容进行讨论，制定了项目进度计划安排，明确了相关工作人员分工。起草工作组

从专业角度考虑，决定由嘉兴艾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艾博肉类科技（浙

江）有限公司”代替其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参与标准的起草，东北农业大学代替轻

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二起草单位参与标准的起草。 

2022 年 6 月，起草工作组广泛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

合行业实际应用经验归纳总结，并借鉴通用基础标准，在标准草案的基础上确定

了标准的大纲。 

2022年 8月，起草工作组在大纲的基础上，参考借鉴 GB/T 19480—2009《肉



与肉制品术语》、GB/T 26604—2011《肉制品分类》等标准，形成《肉类食品加

工机械 术语》框架结构，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肉类通用加工设备、肉类

预加工设备、肉制品加工设备、肉类加工辅助设备等 6部分组成，并形成了该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2 年 9 月，起草工作组采用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

《肉类食品加工机械 术语》（征求意见稿初稿）讨论会。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

行业专家、高校教授、秘书处工作人员对标准的总体框架、主要内容、核心概念

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会后，起草工作组对征求意见稿初

稿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经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审核后报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艾博肉类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嘉兴学院、江苏大学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韩青荣、王卫、刘骞、许崇海、肖光春、张佳敏、王振宇、邹小

波、徐杨、石吉勇、孙宗保、吴成坤等。 

所做的工作：起草工作组组长韩青荣，负责项目任务的组织、协调；韩青荣、

吴成坤负责标准文本的编写；王卫、张佳敏、许崇海、肖光春负责标准研制中意

见征询；刘骞、邹小波、石吉勇、孙宗保负责相关资料的收集；王振宇、徐杨负

责标准推广应用。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



来进行标准的制定工作，且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统筹推进。 

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1.1—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GB/T 10112—2019《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 13418—1992

《文字条目通用排序规则》、GB/T 15237.1—2000《术语工作 词汇 第 1 部分：

理论与应用》（ISO 1087-1:2000，IDT）、GB/T 16785—2012《术语工作 概念和

术语的协调》（ISO 860:2007，MOD）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起草。 

2、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所界定的术语涵盖了肉类食品加工机械的主要加工设备，是根据肉类

食品加工的流程所牵涉到的设备编写，按照机械设备的不同功能用途主要归纳为

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肉类通用加工设备”，其中包含了“肉类解冻设备”、“肉类切

割、挤压、分离加工设备”和“肉类熏、煮、烘、烤热加工设备”； 

第二部分是“肉类预加工设备”，其中包含了“肉类注射、嫩化、滚揉设备”、

“肉类斩拌、绞制、搅拌加工设备”和“肉类成型、裹涂加工设备”； 

第三部分是各大类“肉制品加工设备”，其中包含有“香肠加工设备”、

“蒸煮火腿加工设备”、“酱卤肉制品加工设备”、“调理肉制品加工设备”、

“肉制品油炸设备”、“干肉制品加工设备”和“发酵肉制品加工设备”； 

第四部分为“肉类加工辅助设备”，其中包含了“辅助配套设备”、“清洗

消毒设备”和“运输、输送设备”。 

其中，第一部分是各类肉制品加工都需要采用的通用性加工设备，也就是无

论加工香肠，还是加工火腿、肉丸等都可能用到的设备。第二部分是预加工设备，

指这些设备是第三部分各类肉制品生产所需要的预加工设备。只有通过这些设备

的预加工，才有可能制成后面的各类产品。 

有关中式肉制品加工设备没有单独分类，而是根据加工类似性质，把中式香

肠放入到了香肠加工设备类，把中式火腿、腊肉放入到了发酵肉制品加工设备类

中。但是，考虑到酱卤肉制品是我国第一大肉类熟食产品，故尽管设备不多，仍

将其单独分类。 



畜禽副产品加工设备没有包含在本“术语”标准中，我们认为该类术语应纳

入屠宰加工设备术语。包装类相关设备也没有列入，因为包装设备是一个大类，

应由包装机械相关标委会组织编写。对于餐饮加工用的小型肉类加工设备也未列

入，以显现工业化肉类加工设备与餐饮厨房用小型肉类加工设备标准的区别。 

本标准汇总了设备名称及配套专用组（部）件、附属设施名称共计 431 个。 

对于国内部分机械制造企业自己定义的、非通用性或没有特别技术含量的设

备的命名，本标准没有纳入。 

本标准中有些设备名称在国内其它有关设备术语标准中已有表述，例如:“食

品加工设备术语”、“罐头食品机械术语”等。但是，由于这些设备都是肉类加工

专用设备，故在此仍考虑一并列入，并做了更专业的叙述，以规范和方便业者查

阅使用。 

本标准分类是在我们汇总了国内 29家机械制造企业和国外 25家机械制造企

业的设备名称和部件解释所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国内外同行对

同类产品的介绍和名称注释，用最简捷明了的专业短语叙述，说明了“术语”标

准设备所表达的意思。 

对于国外已有生产，而国内在近年不可能生产，或不切合国内实情的一些专

用设备，例如肉类定量高压水切割机、多锯条高速分切机等，本标准没有纳入。 

在本标准的文字表述方面，我们还尽可能接近国内其它行业相关机械标准的

叫法，但仍做了肉类相关叫法的补充和说明。 

我们对本标准主体文本的要求通俗易懂，即使是非专业人员通过阅读，也能

理解、明白设备的用途。我们的编写目标首先是规范业内各种类肉类加工设备的

名称叫法和相应的性能表述。这类使用（阅读）者是肉类加工机械制造业从业人

员；其次是给肉类加工业者选择加工设备时参考，以使其在基本了解设备性能和

用途后，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是术语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最新颁布实施法规、标准，结合我国肉类食品加工机械最

新技术发展情况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编写。本标准的制定，将有效规范肉类食品

加工机械的基础术语、设施设备术语等。 

本标准将满足肉类食品加工行业发展需求，完善肉类食品加工机械设备标准

体系，为行业标准化建设提供基础与保障，协同有关设备、系统标准，共同打造

中国肉类食品加工机械行业标准体系。本标准将适应近年来肉类食品加工机械发

展，规范、统一基本术语和定义，为肉类食品加工行业相关标准编写、学术论文、

技术交流、应用研究提供相关术语依据，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为实现我国

肉类食品加工机械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增进国际

贸易，减少技术型贸易壁垒，为适应国际贸易的需求、满足国内相关产品进入市

场的基本要求奠定了基础。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食品加工机械标准体系“基础通用”中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本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由标委会组织标准宣贯，全面

介绍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技术内容，保证执行标准的正确性以及提高行业



的整体技术水平。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项目起草阶段变更起草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成都大学、江苏大学、嘉兴学院等主动申请参与起草

工作，秘书处综合考虑后吸纳上述单位参与本标准。因嘉兴艾博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业务调整，第一起草单位变更为其子公司艾博肉类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考

虑到编制标准需要，调整东北农业大学为第二起草单位，增加齐鲁工业大学为第

三起草单位，其余单位顺延。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9月 

 

 


